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菁华路699号，思进智能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忠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

33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750%。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4,517,6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94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1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820,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2%。
（3）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15,333,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01%。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3,968,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3%；反对 363,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3%；弃权 5,
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964,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920%；反对363,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20%；
弃权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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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总金额：18,620万元（含税）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生效。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绩具有积极作用。
一、签订合同情况概述
近日，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包头北方创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创公司”）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铁路货车采购
项目合同》，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北创公司采购了X70型集装箱专用平车，合同总
金额18,620万元（含税）人民币。

二、合同涉及主要条款
（1）交付时间：2025年10月31日前交付完毕。

（2）交付地点：呼和浩特局新贤城站。
（3）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按合同的供货技术条件，以及国家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现行技术政策、技术标准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绩具有积极作用，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已对合同主体、质量标准、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必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约

定，合同各方主体履约能力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能力。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政策、市场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相关合同内

容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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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证券”）《关于变更公司保荐代表人安排的通知》，广发证券作为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原指派陆靖先生、金坤明先生作为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现陆靖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广发证券委派李善军先生（简历附后）
接替陆靖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
代表人为李善军先生和金坤明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陆靖先生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李善军先生简历
李善军：会计硕士，注册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国家法律职业资

格。2016年加入广发证券，曾负责或参与了长盈通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精测电子可转债、木
仓科技 IPO、中一股份 IPO、威高骨科 IPO、海联金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续督导等项目，具有
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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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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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2: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 9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B座（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汇处）27层

报告厅。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云涛先生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07,937,52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6,223,117股，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1,714,412股。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3人，代表股份93,445,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1,139,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7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1人，代表股份82,305,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4886％。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3人，代表股份6,123,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2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7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8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0人，代表股份 6,049,11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058％。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1、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同意 93,31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4％；反对 124,5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2,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52％；反对12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38％；弃权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表决结果：通过。2、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2.01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6％；反对 123,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21％；反对123,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40％；弃权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
表决结果：通过。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6％；反对 122,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6％；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31％；反对122,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0％；弃权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
表决结果：通过。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0,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8％；反对 122,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6％；弃权 1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8,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88％；反对122,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30％；弃权 12,7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2％。
表决结果：通过。2.04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9％；反对 120,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6％；弃权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72％；反对120,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19％；弃权9,8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表决结果：通过。2.05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3,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3％；反对 120,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6％；弃权 1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80％；反对120,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19％；弃权 12,2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0％
表决结果：通过。2.06 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2,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0％；反对 121,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31％；反对121,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5％；弃权 11,3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表决结果：通过。2.07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09,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 120,5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0％；弃权 1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8,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74％；反对120,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5％；弃权 14,9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1％。
表决结果：通过。2.08 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7％；反对 121,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5％；弃权 11,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0,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82％；反对121,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13％；弃权 11,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
表决结果：通过。2.09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07,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1％；反对 121,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5％；弃权 1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33％；反对121,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13％；弃权 16,2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
表决结果：通过。3、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1,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8％；反对 124,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51％；反对124,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5％；弃权9,4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3％。
表决结果：通过。4、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4,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4％；反对 119,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5％；弃权 1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90％；反对119,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6％；弃权 11,3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表决结果：通过。5、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5％；反对 121,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弃权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2,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60％；反对121,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5％；弃权9,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
表决结果：通过。6、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2,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0％；反对 120,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弃权 11,7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25％；反对120,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0％；弃权 11,7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5％。
表决结果：通过。7、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0,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反对 124,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1％；弃权 1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37％；反对124,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05％；弃权 10,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表决结果：通过。8、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0,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0％；反对 121,4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0％；弃权 1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21％；反对121,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32％；弃权 13,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
表决结果：通过。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270,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1％；反对 160,5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8％；弃权 1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9,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85％；反对160,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21％；弃权 14,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
表决结果：通过。1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4,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1％；反对 120,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58％；反对120,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50％；弃权9,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表决结果：通过。1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2,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0％；反对 118,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6％；弃权 1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31％；反对118,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26％；弃权 14,3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3％。
表决结果：通过。1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2％；反对 120,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7％；弃权 1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74％；反对120,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6％；弃权 10,3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0％。
表决结果：通过。13、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04,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9％；反对 127,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2％；弃权 13,8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2,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41％；反对127,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91％；弃权 13,8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8％。
表决结果：通过。14、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2,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9％；反对 120,6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1％；弃权 1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15％；反对120,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01％；弃权 12,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4％。
表决结果：通过。15、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0,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0％；反对 121,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6％；弃权 1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21％；反对121,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3％；弃权 13,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表决结果：通过。16、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0,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8％；反对 121,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8,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88％；反对121,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5％；弃权 13,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表决结果：通过。17、关于制定H股上市后适用的《独立董事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4,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6％；反对 121,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5％；弃权 1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76％；反对121,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66％；弃权 10,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表决结果：通过。18、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3,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8％；反对 122,9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6％；弃权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56％；反对12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3％；弃权8,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表决结果：通过。19、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313,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6％；反对 120,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弃权 11,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1,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29％；反对120,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0％；弃权 11,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1％。
表决结果：通过。20、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86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33％；反对 172,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7％；弃权435,4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6,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785％；反对172,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11％；弃权435,4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0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王哲、孙小鹏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5-125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经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9月15日16时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4、会议由董事长姜云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5-126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第十一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解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
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简 历

解兵，男，197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历任长春新区财政局局长兼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春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公司第十届、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解兵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77,099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
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
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8）《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上市公司的情形及
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成（长）证字[2025]第13-2号
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
参加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
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
席了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于 2025年 8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9月15日14:00，本次股东会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

汇处）B座27层报告厅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
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为：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63人，代表股份共计 93,445,4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2617%。具体情况如下：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共12人，代表股份共计11,139,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731%。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1人，代表

股份共计82,305,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4886%。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553人，代表股份共计6,123,71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5244%。其中：现场出席3人，代表股份74,600股；通过网络投票550人，代表
股份6,049,112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

投票时，由深交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1.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

案》；2.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

议案》（2.1上市地点；2.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2.3发行及上市时间；2.4发行方式；2.5发行
规模；2.6定价方式；2.7发行对象；2.8发售原则；2.9承销方式）；3.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4.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5.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6.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7.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8.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9.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10.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11.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12.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13.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14.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
案》；15.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的议案》；16.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的议案》；17.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制定H股上市后适用的〈独立董事制度（草案）〉的议案》；18.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19.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20.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事项与

《股东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

投票表决。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
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
决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
总数和表决结果；根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共计20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1.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088

5,992,368

反对（股）

124,544

124,544

弃权（股）

6,800

6,800

表决结果：通过。2.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1上市地点

2.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3发行及上市时间

2.4发行方式

2.5发行规模

2.6定价方式

2.7发行对象

2.8发售原则

2.9承销方式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3,288

5,991,568

93,315,188

5,993,468

93,310,638

5,988,918

93,315,438

5,993,718

93,313,038

5,991,318

93,312,738

5,991,018

93,309,938

5,988,218

93,312,438

5,990,718

93,307,238

5,985,518

反对（股）

123,944

123,944

122,044

122,044

122,044

122,044

120,144

120,144

120,144

120,144

121,344

121,344

120,544

120,544

121,944

121,944

121,944

121,944

弃权（股）

8,200

8,200

8,200

8,200

12,750

12,750

9,850

9,850

12,250

12,250

11,350

11,350

14,950

14,950

11,050

11,050

16,250

16,250

表决结果：通过。3.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1,638

5,989,918

反对（股）

124,344

124,344

弃权（股）

9,450

9,450

表决结果：通过。4.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938

5,993,218

反对（股）

119,144

119,144

弃权（股）

11,350

11,350

表决结果：通过。5.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138

5,992,418

反对（股）

121,344

121,344

弃权（股）

9,950

9,950

表决结果：通过。6.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2,698

5,990,978

反对（股）

120,944

120,944

弃权（股）

11,790

11,790

表决结果：通过。7.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0,938

5,989,218

反对（股）

124,344

124,344

弃权（股）

10,150

10,150

表决结果：通过。8.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
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0,838

5,989,118

反对（股）

121,444

121,444

弃权（股）

13,150

13,150

表决结果：通过。9.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270,812

5,949,092

反对（股）

160,570

160,570

弃权（股）

14,050

14,050

表决结果：通过。10.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738

5,993,018

反对（股）

120,944

120,944

弃权（股）

9,750

9,750

表决结果：通过。11.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2,738

5,991,018

反对（股）

118,344

118,344

弃权（股）

14,350

14,350

表决结果：通过。12.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838

5,993,118

反对（股）

120,244

120,244

弃权（股）

10,350

10,350

表决结果：通过。13.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04,224

5,982,504

反对（股）

127,318

127,318

弃权（股）

13,890

13,890

表决结果：通过。14.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公司于 H 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
〈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2,638

5,990,918

反对（股）

120,644

120,644

弃权（股）

12,150

12,150

表决结果：通过。15.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公司于 H 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
〈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0,838

5,989,118

反对（股）

121,144

121,144

弃权（股）

13,450

13,450

表决结果：通过。16.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公司于 H 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
〈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0,638

5,988,918

反对（股）

121,344

121,344

弃权（股）

13,450

13,450

表决结果：通过。17.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H股上市后适用的〈独立董事制
度（草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4,238

5,992,518

反对（股）

121,044

121,044

弃权（股）

10,150

10,150

表决结果：通过。18.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3,501

5,991,781

反对（股）

122,981

122,981

弃权（股）

8,950

8,950

表决结果：通过。19.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93,313,338

5,991,618

反对（股）

120,944

120,944

弃权（股）

11,150

11,150

表决结果：通过。20.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
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投票情况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股）

81,866,950

5,516,147

反对（股）

172,144

172,144

弃权（股）

435,421

435,421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王哲 王哲
经办律师：

孙小鹏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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